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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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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72號
原      告  陳評祥  
訴訟代理人  蔡國強律師
被      告  陳金枝  
            陳俊賢  
            陳金環  
            陳俊達  
            柯陳玉蓉
            陳俊民  
            陳俊雄  


            陳玉娟  
            吳家茗  
            杜美雲  
            杜淑雲  
            劉福權  
            劉麗鳳  
            吳俊育  
            吳淑眞  
            吳永道  
            吳玉霞  
            莊月治  
            陳昭憲  
            陳琳璻  
            陳宥菱  
            陳慧姍  
            陳昭宇  
            高陳淑女
            王淑珍  
            陳柏舟  
            陳欣怡  
            陳子涵  
            范金蓮  
            陳盈潔  
            陳麗芳  
            楊彩暖  
            陳珏萱  
            陳怡君  
            陳柏榮  
            廖陳照  
            陳清桐  
            陳清江  
            林會    
            陳俞娟  
            陳俞茹  
            陳珮樺  
            陳柏村  
            王陳美惠
            陳美玲  
            劉彥佃  
            劉彥宏  




            劉宣夆  
            陳宗盛  
            陳素華  
            陳裕隆  
            陳孟莉  
            陳顯  
            陳顯星  
            陳顯昱  
            陳春彩  
            陳秋津  
            陳文騰  
            陳昱憲  
            陳秋妏  
            陳鈺陵  
            陳俊岳  
            劉宥萱  
            劉彥辰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趙曉芬  
被      告  陳美蓮  
            陳春長  
            陳耀程  
            陳春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附表編號2所示之被告等人，應就其被繼承人陳再亨所遺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公同共有）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等應偕同原告就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原登記面積1877平方公尺，向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辦理面積登記更正為1838平方公尺。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838平方公尺，按附圖所示分割方法：編號A部分由原告取得；編號B部分由被告陳美蓮取得；編號C部分由被告陳再亨之繼承人取得(公同共有)；編號D部分由被告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取得，並各依1/3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訴訟費用（含測量費用），由兩造按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擔（其中陳再亨之繼承人，就其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部分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6條及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劉福堅於民國（下同）113年10月17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其妻）趙曉芬、（其女）劉宥萱、（其子）劉彥辰，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等件附卷可憑，而原告於113年11月20日具狀聲明由趙曉芬、劉宥萱、劉彥辰承受訴訟，業由本院送達應承受訴訟人，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等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惟訴外人陳再亨早於民國（下同）65年3月14日死亡，其繼承人迄今尚未辦理繼承登記，致原告無法就系爭土地訴請分割，故請求附表編號2所示被告（即陳再亨之繼承人）應先就其應有部分1/4辦理繼承登記。系爭土地上現有原告、被告陳美蓮、陳再亨繼承人、被告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三兄弟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又系爭土地依法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共有人間亦未訂有不可分割期限之約定，惟無法就系爭土地達成分割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823、82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又經二林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後，發現系爭土地實際面積僅1838平方公尺，與登記簿面積所載1877平方公尺不符，需被告等偕同原告辦理面積更正。並聲明：如主文第一、二、三項所示。
二、被告等人則：
　㈠被告吳永道曾經到庭稱：
　　同意分割，系爭土地上有三合院及公廳，但我沒有住在那邊。
　㈡被告陳清桐曾經到庭稱：
　　同意分割，系爭土地上有三合院及公廳，公廳是姓陳的，平時沒有人在住。
　㈢被告陳裕隆曾在履勘現場表示：
　　系爭土地上有陳氏公廳（屋瓦磚造平房）及其兩側有鐵皮磚造平房。平時沒有人居住，逢年過節時會回去拜拜。
　㈣被告陳美蓮曾具狀稱：
　　同意依原告的分割方案為分割，且依分割方案，無需找補。
　㈤被告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曾具狀稱：
　　同意依原告的分割方案為分割，且無需找補。陳家公廳後面有我們三兄弟的屋瓦磚造平房，所以我們分得部分，要繼續共有。
　㈥其餘被告等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而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尚不得分割共有物。惟於分割共有物訴訟中，原告請求該共有人之繼承人先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該共有人之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及強制執行法第130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亦有明定。查：
　⒈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為乙種建築用地，土地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另系爭土地原登記共有人之一陳再亨（65年3月14日歿）已於起訴前死亡，應由附表編號2所示被告等人（即陳再亨之繼承人）繼承系爭土地而為公同共有，惟迄今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簿謄本、繼承系統表暨戶籍謄本等件為證。是原告於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中併同時請求附表編號2所示被告等人，先就陳再亨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所有權範圍：1/4）辦理繼承登記，應予准許。
　⒉此外，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派員到場測量後，系爭土地之面積實際為1838平方公尺、非原登記簿面積所載1877平方公尺，超出法定公差，故原告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43條、第23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偕同辦理更正面積，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⒊另系爭土地上現有原告（東南側：鐵皮屋瓦混合磚造平房）、被告陳美蓮（東側：屋瓦磚造平房、稍呈南北走向）、陳再亨繼承人（稍北側：陳氏公廳及兩側的鐵皮磚造平房），以及被告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三兄弟（陳氏公廳之北側：屋瓦磚造平房）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土地西南側臨路中巷，為出入道路等情，有現況照片、勘驗測量筆錄暨現場略圖附卷可稽。而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期限之約定，亦無使用目的上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原告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於法有據。
　㈡再按法院就共有物為裁判分割時，應顧及公平、當事人之聲明、應有部分之比例與實際是否相當、共有物之客觀情狀、性質、價格與經濟價值、共有利益、各共有人之主觀因素，與使用現狀、利害關係等因素為綜合判斷。查原告主張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兩造所分配形狀方正、位置均臨西南邊的路中巷，得以出入道路，除有原告之鐵皮屋瓦混合磚造平房坐落在系爭土地東南側外，其餘被告等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數棟均老舊、現況無人居住使用，且衡量其構造別及耐用年限，尚無保存價值，故而被告陳美蓮、陳裕隆（陳再亨之繼承人之一）、陳春長、陳耀程於勘測時認為渠等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均無需測量。且按應有部分比例分割，分得位置均得臨路，形狀均長方形，分割後彼此差異性不大；原告、被告陳美蓮、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以上應有部分比例合計達3/4）亦認為無需再為鑑價找補。應符合兩造的利益，尚屬公允合適分割方案，堪可採用。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附表編號2所示被告等先就被繼承人陳再亨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及協同辦理系爭土地面積更正，並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斟酌系爭土地之上開情事，認原告所提出之方案，兼顧目前之使用現況，對各共有人亦無明顯之不利，爰採為分割方法。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分割共有物之方法，本應由法院斟酌何種方式，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分割方法，不因由何造起訴及採用何造之分割方案而有所不同，故關於訴訟費用（含測量費用）之負擔，本院認應由兩造按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鏡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宣雄
附圖：分割方案之土地複丈成果圖（複丈日期114年7月17日）
附表：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
		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838平方公尺）

		


		


		




		編號

		土地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原告

		陳評祥

		1/4



		2

		被告

		陳再亨之繼承人
【即：陳金枝、陳俊賢、陳金環、陳俊達、柯陳玉蓉、陳俊民、陳俊雄、陳玉娟、吳家茗、杜美雲、杜淑雲、劉福權、劉麗鳳、吳俊育、吳淑眞、吳永道、吳玉霞、莊月治、陳昭憲、陳琳璻、陳宥菱、陳慧姍、陳昭宇、高陳淑女、王淑珍、陳柏舟、陳欣怡、陳子涵、范金蓮、陳盈潔、陳麗芳、楊彩暖、陳珏萱、陳怡君、陳柏榮、廖陳照、陳清桐、陳清江、林會、陳俞娟、陳俞茹、陳珮樺、陳柏村、王陳美惠、陳美玲、劉彥佃、劉彥宏、劉宣夆、陳宗盛、陳素華、陳裕隆、陳孟莉、陳顯、陳顯星、陳顯昱、陳春彩、陳秋津、陳文騰、陳昱憲、陳秋妏、陳鈺陵、陳俊岳、劉宥萱、劉彥辰、趙曉芬】

		1/4
（左列繼承人
維持公同共有）



		3

		被告

		陳美蓮

		1/4



		4

		被告

		陳春長

		1/12



		5

		被告

		陳耀程

		1/12



		6

		被告

		陳春旺

		1/12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72號

原      告  陳評祥  

訴訟代理人  蔡國強律師

被      告  陳金枝  

            陳俊賢  

            陳金環  

            陳俊達  

            柯陳玉蓉

            陳俊民  

            陳俊雄  



            陳玉娟  

            吳家茗  

            杜美雲  

            杜淑雲  

            劉福權  

            劉麗鳳  

            吳俊育  

            吳淑眞  

            吳永道  

            吳玉霞  

            莊月治  

            陳昭憲  

            陳琳璻  

            陳宥菱  

            陳慧姍  

            陳昭宇  

            高陳淑女

            王淑珍  

            陳柏舟  

            陳欣怡  

            陳子涵  

            范金蓮  

            陳盈潔  

            陳麗芳  

            楊彩暖  

            陳珏萱  

            陳怡君  

            陳柏榮  

            廖陳照  

            陳清桐  

            陳清江  

            林會    

            陳俞娟  

            陳俞茹  

            陳珮樺  

            陳柏村  

            王陳美惠

            陳美玲  

            劉彥佃  

            劉彥宏  





            劉宣夆  

            陳宗盛  

            陳素華  

            陳裕隆  

            陳孟莉  

            陳顯  

            陳顯星  

            陳顯昱  

            陳春彩  

            陳秋津  

            陳文騰  

            陳昱憲  

            陳秋妏  

            陳鈺陵  

            陳俊岳  

            劉宥萱  

            劉彥辰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趙曉芬  

被      告  陳美蓮  

            陳春長  

            陳耀程  

            陳春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附表編號2所示之被告等人，應就其被繼承人陳再亨所遺坐落彰

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公同共有）辦理繼

承登記。

被告等應偕同原告就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原登記

面積1877平方公尺，向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辦理面積登記更正

為1838平方公尺。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838平方公尺

，按附圖所示分割方法：編號A部分由原告取得；編號B部分由被

告陳美蓮取得；編號C部分由被告陳再亨之繼承人取得(公同共有

)；編號D部分由被告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取得，並各依1/3

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訴訟費用（含測量費用），由兩造按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擔

（其中陳再亨之繼承人，就其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部分連帶負擔）

。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

    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

    法院送達於他造。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

    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

    第176條及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劉福堅於民國（下

    同）113年10月17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其妻）趙曉芬、（

    其女）劉宥萱、（其子）劉彥辰，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

    、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等件附卷可憑，而原告於

    113年11月20日具狀聲明由趙曉芬、劉宥萱、劉彥辰承受訴

    訟，業由本院送達應承受訴訟人，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

二、本件被告等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惟訴外人陳再亨早於民國（下同

    ）65年3月14日死亡，其繼承人迄今尚未辦理繼承登記，致

    原告無法就系爭土地訴請分割，故請求附表編號2所示被告

    （即陳再亨之繼承人）應先就其應有部分1/4辦理繼承登記

    。系爭土地上現有原告、被告陳美蓮、陳再亨繼承人、被告

    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三兄弟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又

    系爭土地依法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共有人間亦未訂有不可

    分割期限之約定，惟無法就系爭土地達成分割協議。為此，

    爰依民法第823、82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又經二林

    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後，發現系爭土地實際面積僅1838平方

    公尺，與登記簿面積所載1877平方公尺不符，需被告等偕同

    原告辦理面積更正。並聲明：如主文第一、二、三項所示。

二、被告等人則：

　㈠被告吳永道曾經到庭稱：

　　同意分割，系爭土地上有三合院及公廳，但我沒有住在那邊

    。

　㈡被告陳清桐曾經到庭稱：

　　同意分割，系爭土地上有三合院及公廳，公廳是姓陳的，平

    時沒有人在住。

　㈢被告陳裕隆曾在履勘現場表示：

　　系爭土地上有陳氏公廳（屋瓦磚造平房）及其兩側有鐵皮磚

    造平房。平時沒有人居住，逢年過節時會回去拜拜。

　㈣被告陳美蓮曾具狀稱：

　　同意依原告的分割方案為分割，且依分割方案，無需找補。

　㈤被告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曾具狀稱：

　　同意依原告的分割方案為分割，且無需找補。陳家公廳後面

    有我們三兄弟的屋瓦磚造平房，所以我們分得部分，要繼續

    共有。

　㈥其餘被告等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

    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

    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

    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而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

    分行為，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

    為繼承登記以前，尚不得分割共有物。惟於分割共有物訴訟

    中，原告請求該共有人之繼承人先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

    該共有人之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

    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及強制執行法第130條

    規定之旨趣無違。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

    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

    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亦有明定。

    查：

　⒈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為乙種建築用地，土地共

    有人及其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另系爭土地原登記共有人之

    一陳再亨（65年3月14日歿）已於起訴前死亡，應由附表編

    號2所示被告等人（即陳再亨之繼承人）繼承系爭土地而為

    公同共有，惟迄今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業據其提出土地

    登記簿謄本、繼承系統表暨戶籍謄本等件為證。是原告於本

    件分割共有物訴訟中併同時請求附表編號2所示被告等人，

    先就陳再亨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所有權範圍：1/4）辦

    理繼承登記，應予准許。

　⒉此外，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派員到場測量後，系爭土地之

    面積實際為1838平方公尺、非原登記簿面積所載1877平方公

    尺，超出法定公差，故原告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43條、

    第23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偕同辦理更正面積，核屬有據

    ，應予准許。

　⒊另系爭土地上現有原告（東南側：鐵皮屋瓦混合磚造平房）

    、被告陳美蓮（東側：屋瓦磚造平房、稍呈南北走向）、陳

    再亨繼承人（稍北側：陳氏公廳及兩側的鐵皮磚造平房），

    以及被告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三兄弟（陳氏公廳之北側

    ：屋瓦磚造平房）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土地西南側臨路

    中巷，為出入道路等情，有現況照片、勘驗測量筆錄暨現場

    略圖附卷可稽。而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期限之約定

    ，亦無使用目的上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

    ，原告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於法有據。

　㈡再按法院就共有物為裁判分割時，應顧及公平、當事人之聲

    明、應有部分之比例與實際是否相當、共有物之客觀情狀、

    性質、價格與經濟價值、共有利益、各共有人之主觀因素，

    與使用現狀、利害關係等因素為綜合判斷。查原告主張如附

    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兩造所分配形狀方正、位置均臨西南邊

    的路中巷，得以出入道路，除有原告之鐵皮屋瓦混合磚造平

    房坐落在系爭土地東南側外，其餘被告等之未辦保存登記之

    建物數棟均老舊、現況無人居住使用，且衡量其構造別及耐

    用年限，尚無保存價值，故而被告陳美蓮、陳裕隆（陳再亨

    之繼承人之一）、陳春長、陳耀程於勘測時認為渠等之未辦

    保存登記之建物，均無需測量。且按應有部分比例分割，分

    得位置均得臨路，形狀均長方形，分割後彼此差異性不大；

    原告、被告陳美蓮、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以上應有部

    分比例合計達3/4）亦認為無需再為鑑價找補。應符合兩造

    的利益，尚屬公允合適分割方案，堪可採用。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附表編

    號2所示被告等先就被繼承人陳再亨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

    辦理繼承登記，及協同辦理系爭土地面積更正，並裁判分割

    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斟酌系爭土地之上開情

    事，認原告所提出之方案，兼顧目前之使用現況，對各共有

    人亦無明顯之不利，爰採為分割方法。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本件分割共有物之方法，本應由法院斟酌何種方式，較能

    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分割

    方法，不因由何造起訴及採用何造之分割方案而有所不同，

    故關於訴訟費用（含測量費用）之負擔，本院認應由兩造按

    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四

    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鏡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宣雄

附圖：分割方案之土地複丈成果圖（複丈日期114年7月17日）

附表：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

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838平方公尺）    編號 土地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原告 陳評祥 1/4 2 被告 陳再亨之繼承人 【即：陳金枝、陳俊賢、陳金環、陳俊達、柯陳玉蓉、陳俊民、陳俊雄、陳玉娟、吳家茗、杜美雲、杜淑雲、劉福權、劉麗鳳、吳俊育、吳淑眞、吳永道、吳玉霞、莊月治、陳昭憲、陳琳璻、陳宥菱、陳慧姍、陳昭宇、高陳淑女、王淑珍、陳柏舟、陳欣怡、陳子涵、范金蓮、陳盈潔、陳麗芳、楊彩暖、陳珏萱、陳怡君、陳柏榮、廖陳照、陳清桐、陳清江、林會、陳俞娟、陳俞茹、陳珮樺、陳柏村、王陳美惠、陳美玲、劉彥佃、劉彥宏、劉宣夆、陳宗盛、陳素華、陳裕隆、陳孟莉、陳顯、陳顯星、陳顯昱、陳春彩、陳秋津、陳文騰、陳昱憲、陳秋妏、陳鈺陵、陳俊岳、劉宥萱、劉彥辰、趙曉芬】 1/4 （左列繼承人 維持公同共有） 3 被告 陳美蓮 1/4 4 被告 陳春長 1/12 5 被告 陳耀程 1/12 6 被告 陳春旺 1/12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72號
原      告  陳評祥  
訴訟代理人  蔡國強律師
被      告  陳金枝  
            陳俊賢  
            陳金環  
            陳俊達  
            柯陳玉蓉
            陳俊民  
            陳俊雄  


            陳玉娟  
            吳家茗  
            杜美雲  
            杜淑雲  
            劉福權  
            劉麗鳳  
            吳俊育  
            吳淑眞  
            吳永道  
            吳玉霞  
            莊月治  
            陳昭憲  
            陳琳璻  
            陳宥菱  
            陳慧姍  
            陳昭宇  
            高陳淑女
            王淑珍  
            陳柏舟  
            陳欣怡  
            陳子涵  
            范金蓮  
            陳盈潔  
            陳麗芳  
            楊彩暖  
            陳珏萱  
            陳怡君  
            陳柏榮  
            廖陳照  
            陳清桐  
            陳清江  
            林會    
            陳俞娟  
            陳俞茹  
            陳珮樺  
            陳柏村  
            王陳美惠
            陳美玲  
            劉彥佃  
            劉彥宏  




            劉宣夆  
            陳宗盛  
            陳素華  
            陳裕隆  
            陳孟莉  
            陳顯  
            陳顯星  
            陳顯昱  
            陳春彩  
            陳秋津  
            陳文騰  
            陳昱憲  
            陳秋妏  
            陳鈺陵  
            陳俊岳  
            劉宥萱  
            劉彥辰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趙曉芬  
被      告  陳美蓮  
            陳春長  
            陳耀程  
            陳春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附表編號2所示之被告等人，應就其被繼承人陳再亨所遺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公同共有）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等應偕同原告就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原登記面積1877平方公尺，向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辦理面積登記更正為1838平方公尺。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838平方公尺，按附圖所示分割方法：編號A部分由原告取得；編號B部分由被告陳美蓮取得；編號C部分由被告陳再亨之繼承人取得(公同共有)；編號D部分由被告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取得，並各依1/3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訴訟費用（含測量費用），由兩造按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擔（其中陳再亨之繼承人，就其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部分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6條及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劉福堅於民國（下同）113年10月17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其妻）趙曉芬、（其女）劉宥萱、（其子）劉彥辰，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等件附卷可憑，而原告於113年11月20日具狀聲明由趙曉芬、劉宥萱、劉彥辰承受訴訟，業由本院送達應承受訴訟人，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等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惟訴外人陳再亨早於民國（下同）65年3月14日死亡，其繼承人迄今尚未辦理繼承登記，致原告無法就系爭土地訴請分割，故請求附表編號2所示被告（即陳再亨之繼承人）應先就其應有部分1/4辦理繼承登記。系爭土地上現有原告、被告陳美蓮、陳再亨繼承人、被告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三兄弟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又系爭土地依法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共有人間亦未訂有不可分割期限之約定，惟無法就系爭土地達成分割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823、82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又經二林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後，發現系爭土地實際面積僅1838平方公尺，與登記簿面積所載1877平方公尺不符，需被告等偕同原告辦理面積更正。並聲明：如主文第一、二、三項所示。
二、被告等人則：
　㈠被告吳永道曾經到庭稱：
　　同意分割，系爭土地上有三合院及公廳，但我沒有住在那邊。
　㈡被告陳清桐曾經到庭稱：
　　同意分割，系爭土地上有三合院及公廳，公廳是姓陳的，平時沒有人在住。
　㈢被告陳裕隆曾在履勘現場表示：
　　系爭土地上有陳氏公廳（屋瓦磚造平房）及其兩側有鐵皮磚造平房。平時沒有人居住，逢年過節時會回去拜拜。
　㈣被告陳美蓮曾具狀稱：
　　同意依原告的分割方案為分割，且依分割方案，無需找補。
　㈤被告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曾具狀稱：
　　同意依原告的分割方案為分割，且無需找補。陳家公廳後面有我們三兄弟的屋瓦磚造平房，所以我們分得部分，要繼續共有。
　㈥其餘被告等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而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尚不得分割共有物。惟於分割共有物訴訟中，原告請求該共有人之繼承人先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該共有人之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及強制執行法第130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亦有明定。查：
　⒈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為乙種建築用地，土地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另系爭土地原登記共有人之一陳再亨（65年3月14日歿）已於起訴前死亡，應由附表編號2所示被告等人（即陳再亨之繼承人）繼承系爭土地而為公同共有，惟迄今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簿謄本、繼承系統表暨戶籍謄本等件為證。是原告於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中併同時請求附表編號2所示被告等人，先就陳再亨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所有權範圍：1/4）辦理繼承登記，應予准許。
　⒉此外，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派員到場測量後，系爭土地之面積實際為1838平方公尺、非原登記簿面積所載1877平方公尺，超出法定公差，故原告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43條、第23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偕同辦理更正面積，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⒊另系爭土地上現有原告（東南側：鐵皮屋瓦混合磚造平房）、被告陳美蓮（東側：屋瓦磚造平房、稍呈南北走向）、陳再亨繼承人（稍北側：陳氏公廳及兩側的鐵皮磚造平房），以及被告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三兄弟（陳氏公廳之北側：屋瓦磚造平房）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土地西南側臨路中巷，為出入道路等情，有現況照片、勘驗測量筆錄暨現場略圖附卷可稽。而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期限之約定，亦無使用目的上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原告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於法有據。
　㈡再按法院就共有物為裁判分割時，應顧及公平、當事人之聲明、應有部分之比例與實際是否相當、共有物之客觀情狀、性質、價格與經濟價值、共有利益、各共有人之主觀因素，與使用現狀、利害關係等因素為綜合判斷。查原告主張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兩造所分配形狀方正、位置均臨西南邊的路中巷，得以出入道路，除有原告之鐵皮屋瓦混合磚造平房坐落在系爭土地東南側外，其餘被告等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數棟均老舊、現況無人居住使用，且衡量其構造別及耐用年限，尚無保存價值，故而被告陳美蓮、陳裕隆（陳再亨之繼承人之一）、陳春長、陳耀程於勘測時認為渠等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均無需測量。且按應有部分比例分割，分得位置均得臨路，形狀均長方形，分割後彼此差異性不大；原告、被告陳美蓮、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以上應有部分比例合計達3/4）亦認為無需再為鑑價找補。應符合兩造的利益，尚屬公允合適分割方案，堪可採用。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附表編號2所示被告等先就被繼承人陳再亨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及協同辦理系爭土地面積更正，並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斟酌系爭土地之上開情事，認原告所提出之方案，兼顧目前之使用現況，對各共有人亦無明顯之不利，爰採為分割方法。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分割共有物之方法，本應由法院斟酌何種方式，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分割方法，不因由何造起訴及採用何造之分割方案而有所不同，故關於訴訟費用（含測量費用）之負擔，本院認應由兩造按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鏡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宣雄
附圖：分割方案之土地複丈成果圖（複丈日期114年7月17日）
附表：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
		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838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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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有部分比例



		1

		原告

		陳評祥

		1/4



		2

		被告

		陳再亨之繼承人
【即：陳金枝、陳俊賢、陳金環、陳俊達、柯陳玉蓉、陳俊民、陳俊雄、陳玉娟、吳家茗、杜美雲、杜淑雲、劉福權、劉麗鳳、吳俊育、吳淑眞、吳永道、吳玉霞、莊月治、陳昭憲、陳琳璻、陳宥菱、陳慧姍、陳昭宇、高陳淑女、王淑珍、陳柏舟、陳欣怡、陳子涵、范金蓮、陳盈潔、陳麗芳、楊彩暖、陳珏萱、陳怡君、陳柏榮、廖陳照、陳清桐、陳清江、林會、陳俞娟、陳俞茹、陳珮樺、陳柏村、王陳美惠、陳美玲、劉彥佃、劉彥宏、劉宣夆、陳宗盛、陳素華、陳裕隆、陳孟莉、陳顯、陳顯星、陳顯昱、陳春彩、陳秋津、陳文騰、陳昱憲、陳秋妏、陳鈺陵、陳俊岳、劉宥萱、劉彥辰、趙曉芬】

		1/4
（左列繼承人
維持公同共有）



		3

		被告

		陳美蓮

		1/4



		4

		被告

		陳春長

		1/12



		5

		被告

		陳耀程

		1/12



		6

		被告

		陳春旺

		1/12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72號

原      告  陳評祥  

訴訟代理人  蔡國強律師

被      告  陳金枝  

            陳俊賢  

            陳金環  

            陳俊達  

            柯陳玉蓉

            陳俊民  

            陳俊雄  



            陳玉娟  

            吳家茗  

            杜美雲  

            杜淑雲  

            劉福權  

            劉麗鳳  

            吳俊育  

            吳淑眞  

            吳永道  

            吳玉霞  

            莊月治  

            陳昭憲  

            陳琳璻  

            陳宥菱  

            陳慧姍  

            陳昭宇  

            高陳淑女

            王淑珍  

            陳柏舟  

            陳欣怡  

            陳子涵  

            范金蓮  

            陳盈潔  

            陳麗芳  

            楊彩暖  

            陳珏萱  

            陳怡君  

            陳柏榮  

            廖陳照  

            陳清桐  

            陳清江  

            林會    

            陳俞娟  

            陳俞茹  

            陳珮樺  

            陳柏村  

            王陳美惠

            陳美玲  

            劉彥佃  

            劉彥宏  





            劉宣夆  

            陳宗盛  

            陳素華  

            陳裕隆  

            陳孟莉  

            陳顯  

            陳顯星  

            陳顯昱  

            陳春彩  

            陳秋津  

            陳文騰  

            陳昱憲  

            陳秋妏  

            陳鈺陵  

            陳俊岳  

            劉宥萱  

            劉彥辰  

兼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趙曉芬  

被      告  陳美蓮  

            陳春長  

            陳耀程  

            陳春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附表編號2所示之被告等人，應就其被繼承人陳再亨所遺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公同共有）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等應偕同原告就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原登記面積1877平方公尺，向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辦理面積登記更正為1838平方公尺。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838平方公尺，按附圖所示分割方法：編號A部分由原告取得；編號B部分由被告陳美蓮取得；編號C部分由被告陳再亨之繼承人取得(公同共有)；編號D部分由被告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取得，並各依1/3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訴訟費用（含測量費用），由兩造按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擔（其中陳再亨之繼承人，就其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部分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6條及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劉福堅於民國（下同）113年10月17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其妻）趙曉芬、（其女）劉宥萱、（其子）劉彥辰，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全部）公告查詢結果等件附卷可憑，而原告於113年11月20日具狀聲明由趙曉芬、劉宥萱、劉彥辰承受訴訟，業由本院送達應承受訴訟人，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本件被告等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惟訴外人陳再亨早於民國（下同）65年3月14日死亡，其繼承人迄今尚未辦理繼承登記，致原告無法就系爭土地訴請分割，故請求附表編號2所示被告（即陳再亨之繼承人）應先就其應有部分1/4辦理繼承登記。系爭土地上現有原告、被告陳美蓮、陳再亨繼承人、被告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三兄弟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又系爭土地依法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共有人間亦未訂有不可分割期限之約定，惟無法就系爭土地達成分割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823、82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又經二林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後，發現系爭土地實際面積僅1838平方公尺，與登記簿面積所載1877平方公尺不符，需被告等偕同原告辦理面積更正。並聲明：如主文第一、二、三項所示。

二、被告等人則：

　㈠被告吳永道曾經到庭稱：

　　同意分割，系爭土地上有三合院及公廳，但我沒有住在那邊。

　㈡被告陳清桐曾經到庭稱：

　　同意分割，系爭土地上有三合院及公廳，公廳是姓陳的，平時沒有人在住。

　㈢被告陳裕隆曾在履勘現場表示：

　　系爭土地上有陳氏公廳（屋瓦磚造平房）及其兩側有鐵皮磚造平房。平時沒有人居住，逢年過節時會回去拜拜。

　㈣被告陳美蓮曾具狀稱：

　　同意依原告的分割方案為分割，且依分割方案，無需找補。

　㈤被告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曾具狀稱：

　　同意依原告的分割方案為分割，且無需找補。陳家公廳後面有我們三兄弟的屋瓦磚造平房，所以我們分得部分，要繼續共有。

　㈥其餘被告等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而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尚不得分割共有物。惟於分割共有物訴訟中，原告請求該共有人之繼承人先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該共有人之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及強制執行法第130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亦有明定。查：

　⒈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為乙種建築用地，土地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另系爭土地原登記共有人之一陳再亨（65年3月14日歿）已於起訴前死亡，應由附表編號2所示被告等人（即陳再亨之繼承人）繼承系爭土地而為公同共有，惟迄今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簿謄本、繼承系統表暨戶籍謄本等件為證。是原告於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中併同時請求附表編號2所示被告等人，先就陳再亨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所有權範圍：1/4）辦理繼承登記，應予准許。

　⒉此外，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派員到場測量後，系爭土地之面積實際為1838平方公尺、非原登記簿面積所載1877平方公尺，超出法定公差，故原告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43條、第23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偕同辦理更正面積，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⒊另系爭土地上現有原告（東南側：鐵皮屋瓦混合磚造平房）、被告陳美蓮（東側：屋瓦磚造平房、稍呈南北走向）、陳再亨繼承人（稍北側：陳氏公廳及兩側的鐵皮磚造平房），以及被告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三兄弟（陳氏公廳之北側：屋瓦磚造平房）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土地西南側臨路中巷，為出入道路等情，有現況照片、勘驗測量筆錄暨現場略圖附卷可稽。而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期限之約定，亦無使用目的上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原告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於法有據。

　㈡再按法院就共有物為裁判分割時，應顧及公平、當事人之聲明、應有部分之比例與實際是否相當、共有物之客觀情狀、性質、價格與經濟價值、共有利益、各共有人之主觀因素，與使用現狀、利害關係等因素為綜合判斷。查原告主張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兩造所分配形狀方正、位置均臨西南邊的路中巷，得以出入道路，除有原告之鐵皮屋瓦混合磚造平房坐落在系爭土地東南側外，其餘被告等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數棟均老舊、現況無人居住使用，且衡量其構造別及耐用年限，尚無保存價值，故而被告陳美蓮、陳裕隆（陳再亨之繼承人之一）、陳春長、陳耀程於勘測時認為渠等之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均無需測量。且按應有部分比例分割，分得位置均得臨路，形狀均長方形，分割後彼此差異性不大；原告、被告陳美蓮、陳春長、陳耀程、陳春旺（以上應有部分比例合計達3/4）亦認為無需再為鑑價找補。應符合兩造的利益，尚屬公允合適分割方案，堪可採用。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請求附表編號2所示被告等先就被繼承人陳再亨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及協同辦理系爭土地面積更正，並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斟酌系爭土地之上開情事，認原告所提出之方案，兼顧目前之使用現況，對各共有人亦無明顯之不利，爰採為分割方法。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分割共有物之方法，本應由法院斟酌何種方式，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分割方法，不因由何造起訴及採用何造之分割方案而有所不同，故關於訴訟費用（含測量費用）之負擔，本院認應由兩造按附表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鏡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宣雄

附圖：分割方案之土地複丈成果圖（複丈日期114年7月17日）

附表：土地共有人及應有部分比例

彰化縣○○鎮○○○段000地號土地（面積1838平方公尺）    編號 土地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原告 陳評祥 1/4 2 被告 陳再亨之繼承人 【即：陳金枝、陳俊賢、陳金環、陳俊達、柯陳玉蓉、陳俊民、陳俊雄、陳玉娟、吳家茗、杜美雲、杜淑雲、劉福權、劉麗鳳、吳俊育、吳淑眞、吳永道、吳玉霞、莊月治、陳昭憲、陳琳璻、陳宥菱、陳慧姍、陳昭宇、高陳淑女、王淑珍、陳柏舟、陳欣怡、陳子涵、范金蓮、陳盈潔、陳麗芳、楊彩暖、陳珏萱、陳怡君、陳柏榮、廖陳照、陳清桐、陳清江、林會、陳俞娟、陳俞茹、陳珮樺、陳柏村、王陳美惠、陳美玲、劉彥佃、劉彥宏、劉宣夆、陳宗盛、陳素華、陳裕隆、陳孟莉、陳顯、陳顯星、陳顯昱、陳春彩、陳秋津、陳文騰、陳昱憲、陳秋妏、陳鈺陵、陳俊岳、劉宥萱、劉彥辰、趙曉芬】 1/4 （左列繼承人 維持公同共有） 3 被告 陳美蓮 1/4 4 被告 陳春長 1/12 5 被告 陳耀程 1/12 6 被告 陳春旺 1/12 





